苏州市国家税务局
苏州国税函〔2014〕45号
转发《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国家电网公司购买光伏发电项目
电力产品发票开具等有关问题的公告>
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区国家税务局，市区各税务分局：
    现将《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贯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电网公司购买光伏发电项目电力产品发票开具等有关问题的公告>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国税函〔2014〕154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苏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4年8月6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苏州市国家税务局征管处承办          办公室2014年8月7日印发
